
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 

 

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

 

跟進 2016 年 1 月 13 日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 

 

引言 

 

 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（下稱「委員會」）在 2016 年

1 月 13 日舉行會議，討論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（下稱「高

鐵」）建造工程的相關事宜。本文件旨在回應議員提出有關

於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站落實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問題。 

 

 

有關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的事宜  

 

2. 政府在 2009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興建高鐵香港段時，

已經表明我們會因應可能最終實施「一地兩檢」，在西九龍

總站預留空間，設置落實「一地兩檢」所需的設施，以期於

高鐵通車時，乘客可在西九龍總站內同時進行香港及內地的

清關、出入境及檢疫手續。  

 

3. 正如政府多次重申，在西九龍總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

的安排，能充分發揮高鐵的效益。在這安排下，乘坐高鐵由

香港往內地的乘客，可於西九龍總站登車前完成香港與內地

的出入境等相關手續，直接前往全國高鐵網絡沿線的城市，

不用再檢。另一方面，在內地高鐵網絡任何一個城市登上往

香港高鐵列車的乘客，可在直達香港後才於西九龍總站辦理

兩地出入境等相關手續。由於南北行的旅客均可於西九龍總

站辦理兩地出入境等手續，登車後無須再上落車進行邊檢，

因此能充分體現高鐵方便省時的效益。  

 

4. 在西九龍總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的重要關鍵之一，在

於如何在符合《基本法》及「一國兩制」的大前提下，讓內

地檢查人員在西九龍總站進行內地的出入境、清關及檢疫的

相關手續。因此，「一地兩檢」涉及複雜的法律及實際操作

問題。有關問題現正由律政司、運輸及房屋局、保安局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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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及內地事務局共同積極研究，並與內地相關部委進行商討。

雙方的目標都是高鐵香港段於 2018 年通車時，於西九龍總

站落實符合《基本法》和「一國兩制」精神的「一地兩檢」

安排。我們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早前同意於今年初就相

關事宜再作進一步商討。  

 

5. 政府完全理解社會上對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的關注，包

括會否對《基本法》及「一國兩制」帶來衝擊。正如律政司

司長在 2015 年 12 月 9 日回應一項立法會口頭質詢時表示，

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一直認同日後實行的「一地兩檢」安排

必須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及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，絕對不會

出現曲解《基本法》或削弱法治的情況。政府也絕對不會因

為經濟效益而犧牲「一國兩制」。換言之，既要確保高鐵能

發揮最大效益，同時亦必須嚴格符合《基本法》，不能破壞

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。正本清源，「一地兩檢」是由交通運

輸基建衍生的法律及運作配套問題。法律問題應以法律方式

解決；而運作問題則應以技術方法處理。因此，我們應以客

觀、務實的態度，聚焦處理相關法律及運作問題，共同在《基

本法》的框架下探討妥善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案。  

 

6. 工程費用超支與「一地兩檢」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

問題，沒有相連關係。工程費用超支是工程管理的問題，與

是否或如何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無關，不應混為一談。目前，

高鐵香港段的整體工程已完成了四分之三。  

 

7. 政府會繼續全力與內地商討如何落實「一地兩檢」，

但當務之急，是通過撥款，使工程能如期完成，否則後果極

為嚴重。故此，我們希望立法會議員能支持通過工程追加撥

款。至於「一地兩檢」的實質安排，政府務必盡快向立法會

及公眾交代。 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二零一六年一月 




